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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金
珣）4月13日下午，省级文明单位浮
山街道银泉社区组织辖区志愿者前往
金狮巷小区，开展“我为文明城市代
言，携手点亮城市美”爱国卫生运动，
打造洁净优美的人居环境。

清理杂草、铲除牛皮癣、捡拾白色
垃圾……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行动，
对墙角的烟头、花坛里的纸屑、地上的
落叶等一处不落。通过大家近一个小
时的劳动，小区路面变得干净整洁。

“通过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作用，既践行了‘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也有利
于进一步推动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
开展，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文明新
风尚。”浮山街道银泉社区党委书记余文
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助力文明单位和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袁佳丽
郭梦媛）“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
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
展……”4月14日，浮山街道长安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传出朗朗读书声。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
根，长安社区开展“共话二十大 走进社区
看变化”活动，带领党员干部、居民群众一

同诵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章节，深刻
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实质。

活动中，宣讲员还围绕“传承民俗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主题进行宣讲，从“推
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推动
浮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推进城乡精神
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提高居民道德水准和

文明素养”等3个方面，结合工作实际情
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大家一起“共话
二十大”。同时，共商共谋“扫黄打非”护
苗工作，引导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继续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随后，“红色指导员”罗建齐带领30
名浮山街道文化志愿者开展第八期山
歌传唱培训，广泛弘扬山歌民俗文化，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培育更多山歌文化
传承人。

浮山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组织辖区各村（社区）不断创新活动方
式，丰富活动载体，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袁佳丽
杨思远）“4月15日是第八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
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
社会基础’。”4月12日，浮山街道办事处
组织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开展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活动，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律知
识，助力文明单位创建，营造依法维护国
家安全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宣讲员带领机关干部、群

众一同参观学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知识
展板，并向大家进行国家安全保密教育，
切实增强大家的保密意识，共同筑牢国家
安全大防线。大家学习热情高涨，不时相
互讨论、分享心得。

在梅园社区、长安社区，宣讲员结合知
识展板内容，宣讲国家安全涉及的16个重
点领域，让居民认识到国家安全的涉及面
之广；在余佐村、沿河社区、银泉社区，党员
干部领学《习近平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增强干部群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金桂社区通过现场宣讲和发放宣传手册，
向居民宣传普及保密知识和海外领事保护
知识，增强居民的保密意识；香城社区、甫
兴社区和碧桂园社区则邀请专业法律人
士，开展《国家安全法》宣讲活动，向居民普
及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

“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后，我
进一步了解到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我们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义
务。”参加学习的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据悉，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
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浮山街道还将
通过知识抢答、观看教育片、科普宣讲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进社区、进村湾、进小区、进校园，着
力推动大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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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你们看啊，这里是红绿灯
路口，你们的车就停在这卖水果，是不是
影响交通安全？”

“今晚我们开展教育劝导，不扣物
品、不开罚单，但是你们要把车开走，到
我们设置的疏导点去卖。”

4月13日晚，市区书台街与书旗路
交叉口，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四支队城
管执法队员与流动摊贩磨起嘴皮子。

流动摊贩驾驶小型货车侵占道路售
卖水果，起初有些不情愿离开，而后有些
不好意思，最后关上货车后备箱门驶离。

循着书台街，书苑小区出入口旁，一
位婆婆拎着几袋自采的水竹笋占道售
卖。城管执法队员耐心沟通劝导，帮助
收拾整理占道物品。

在书台街松苑小区旁，临街餐饮店
将桌椅摆出店外经营，地上满是卫生纸、
烟头。城管执法队员帮助店主将物品搬
回店内，并清扫垃圾。

正在就餐的市民议论道：“咸宁的城
管跟网上看到的不一样。”

……
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破坏城市市容

和经营秩序，阻塞交通影响市民出行，是
城市管理顽疾。

治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有法可
依。

根据《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
用城市道路、桥梁、广场、地下通道及其
他公共场所摆摊设点、销售或者加工制
作商品。违反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2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四支队支队长
张建平说：“执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美好环境，共同缔造。”

当晚，该支队在辖区书台街、十六潭

路、书香路、永安大道等重点路段以及校
园周边，对占道经营商户、流动摊贩进行
教育劝导。

不扣物品、不开罚单、不“一刀切”，
城管执法队员化身“婆婆嘴”，向商户宣
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引导14户出店经
营商户归店规范经营，分流10户流动摊
贩至临时疏导点。

治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该支队实
行教育劝导、人性化执法与主动服务并
重。

该支队教导员易勇军表示，执法要
有力度，但也要有温度。

在日常执法中，该支队推行“首违不
罚”。4月12日晚夜间整治行动中，该
支队对占道经营者进行宣传教育后，将
卤菜、水果等易腐烂货品返还给经营者，
并安排人员和车辆将暂扣车辆而回家不
便的违规经营户安全送回家。

为给流动摊贩“安家”，该支队已在

辖区书台街学院东门、银泉大道学院西
门、贺胜路居然之家附近设置3处临时
疏导点。

张建平表示，该支队将秉承“为民管
城”理念，践行“721”工作法，变被动管理
为主动服务，变末端执法为源头治理，在
执法中“以人为本”，引导商户理解和支持
城市管理工作，共同缔造城市美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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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庞赟）近
日，市发改委对桂花街生态
临时停车场、太乙大道临时
货运停车场、钟楼生态临时
停车场的收费标准进行了批
复。根据批复，以上3个停
车场实行计时收费，停车30
分钟以内免收停车服务费。

其中，桂花街生态临时停
车场,停车超过30分钟后实
行累进计时收费，每小时2
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

太乙大道临时货运停车
场，停车超过30分钟后实行
累进计时收费，小型车辆每
小时2元，不足1小时按1小
时计收。中、大型车辆每小
时3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
计收。

钟楼生态临时停车场，
停车超过30分钟后实行累
进计时收费，每小时3元，不
足1小时按1小时计收。

一次停车24小时以内，
最高收费不超过20元。超
过24小时另按以上规定标
准计时收费。

对长期租车位停放的车
辆,由承租双方协商确定具
体收费事宜。摩托车、自行
车、三轮车,执行公务的军车、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防疫
车、救灾抢险车、邮政车、环卫
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殡
葬车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我市三停车场
收费标准批复


